
112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得獎人具體事蹟簡介 

編號 
姓名 

(性別) 

服務機關、職

稱、服務年資 

專業屬性類

別、官職等 
具體事蹟簡介 

3 高一書 

臺灣臺北地方

檢察署 

主任檢察官 

28年 

審檢、調查與

安全 

本俸一級(相

當簡任) 

1、澄清吏治、守護治安，彰顯司法正義 

(1)高主任檢察官不畏艱難及壓力，縝密蒐證，積極

偵辦營建署主任秘書洪○宏 1.23億元期約收賄案、

新北市議員周○考護航遠雄集團海山開發案等重大

貪污弊案、調查局資深調查官楊○忠洩密、圖利及

內線交易案、鴻海集團資深副總廖○城收受鉅額回

扣背信案等案，均將被告起訴判刑，澄清吏治、維

護經濟秩序安定有功。 

(2)高主任檢察官任職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主任檢

察官期間，查獲首例陸船越界在馬祖海域盜採海砂

案，扣押並拍賣 2 艘抽砂船共 8,480 萬元解繳國

庫；成立專案小組，抽絲剝繭，從查獲偷渡犯中，成

功溯源破獲馬祖首宗國際人蛇集團案，充分展現守

護海域安全、保衛國境決心。 

2、查賄有成，淨化選風、取信於民 

    高主任檢察官偵辦馬祖歷來最大規模賄選案，

經法院判刑及判決當選無效確定，端正選風，贏得

人民信賴；借調法務部辦事期間，規劃選舉查察工

作，擬定工作綱領，督導查賄制暴，維護選舉公平

正義。 

3、擘劃法制革新，厚植營業秘密保護根基  

(1)因應營業秘密法修法，為使偵查保密令制度更臻

完善，高主任檢察官研擬偵查保密令 8 項書面例稿

格式，提供檢察官偵辦營業秘密案件使用，促進偵

查效率，同時辦理營業秘密公益宣導短片及實務交

流座談會，從源頭促進企業營業秘密保護意識。 

(2)高主任檢察官借調法務部辦事期間，主辦國家安

全法修正草案，戮力整合跨部會法制意見、釋疑企

業界疑問及朝野立委質詢，順利經立法院三讀通過，

增訂「經濟間諜罪」、「國家核心關鍵技術營業秘密

域外使用罪」及相關配套條文，提高刑罰，建構我

國營業秘密之層級化保護體系，保障經濟發展命脈

及國家安全。 

4、健全防疫法制，防堵破口、維護執法戰力 

    高主任檢察官於 109 年 2 月奉派擔任法務部

於疫情指揮中心聯繫窗口，積極參與指揮中心法制

組、物資組運作，研擬疫情法制意見及提供跨部會



 

法律諮詢，同時因應疫情發展，研擬檢察機關相驗、

通緝、人犯處理機制及各項應變措施，致力解決法

制疑義、維護疫情期間執法戰力。 

5、嚴查囤積哄抬，穩定民生物價 

    為防範囤積哄抬，行政院成立跨部會「物價聯  

合稽查小組」主動稽查，高主任檢察官居中擔任主

要幕僚，負責協調整合各部會意見，研擬物價稽查

策略，並執行密集聯合稽查，致力穩定國內民生物

價，著有成效。 


